
 

113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 9月 19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蔡美燕委員 

委 員：李育燐、夏瑋瑄、莊光輝、朱育萱（請假）、卓育佐（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季視察重點：議題討論。 

議    題：貴所將於 9月份開始接收 140名施用毒品案受刑人，貴所準備如何進行 140人的處遇課程？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先由該所戒護科長陪同夏瑋瑄委員開啟所內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並無發現投書。 

2. 本次為 113年度第 3次會議，安排與會委員至會議室聽取承辦科室報告說明（如簡報內容），再由委員

針對議題討論及提問。 

3. 本季未有收容人向外部視察提出陳情，故未進行訪談。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貴所將於 9月份開始

接收 140名施用毒品

案受刑人，貴所準備

如何進行 140人的處

遇課程？ 

所方報告：（如簡報內容） 

委員提問： 

(一) 在處遇課程規劃中有看到社會再適應部分的家庭

支持中有一項家庭成員教育（幫助他們理解毒品

依賴問題），想了解這個部分所方會怎麼做？（蔡

美燕委員提問） 

輔導員：向主席報告，家屬的部分我們會利用辦

理懇親的機會向家屬宣導，同時也會邀請毒防中

心來進行說明。讓家屬知道毒品的危害以及他的

家人在裡面的期間處遇的過程中，我們提供了一

些什麼資源給他。另外，我們也會透過機關的外

網還有臉書不定時的提供相關的訊息。 

(二) 小團體課程如何進行？（蔡美燕委員提問） 

輔導員：小團體的部分，心理師會依照個案本身

的各項條件及刑期的長短，另外規劃做小團體的

 

無 



 

課程。上課的地點會團輔室或是個輔室進行，與

教室的課程分開。 

(三) 現在精神疾患很多，就是憂鬱症、躁鬱症這種類

型的人口比例蠻高的，如果受刑人本身有這種精

神疾患的話，所方這邊有沒有特別的一個處理？

（蔡美燕委員提問） 

衛生科長：本所每週三下午都有精神科(身心醫學

科)的門診，目前是由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精神科

醫師駐診。收容人新收入所時也會確認有無身心

障礙的證明、醫療診斷書或帶入精神科相關藥

物，如果有的話衛生科這邊就會做列管，並安排

門診醫師診療與後續的藥物治療。一般收容人都

會配合接受治療，若是遇到完全無病識感且拒絕

醫療收容人，若出現幻覺妄想等脫離現實的言語

行為，有攻擊他人或是自殺傾向的病患，門診精

神科醫師是可以視狀況給予強制治療，衛生科這

邊就會請戒護科一同配合醫師。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不要讓他因為精神疾病影響他在所執行，不要

因此傷害到自己或是他人。所以整個系統運作會

這樣維持到他出所前 2個月，由醫師評估是否達

到需要疾病通報的條件，如果條件符合，我們就

會做發文轉銜聯繫，由縣市政府的衛生單位接手



 

後續的社區醫療，避免有社會安全網漏接的問

題。 

蔡美燕委員：醫療方面這樣聽起來所方從入所到

出所都銜接得很好，有精神疾患的人除了藥物治

療外，心理方面的開導也很重要，我想了解有精

神疾患的收容人在心理輔導方面的安排是如

何？。 

輔導員：本所除了處遇課程外，也有提供輔導、

轉介的協助，可以由收容人自行報告申請，或是

由場舍的執勤人員由日常活動中觀察收容人是否

有生活適應的困難、家庭變故等狀況，然後由場

舍的主管做初步的了解、輔導。必要時再轉介給

我們的社工師、心理師做進一步的了解、輔導及

協助。也有的個案會由外聘的心社專家，提供更

專業的意見來幫助我們做後續的處遇。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無建議追蹤處理項目 

 



 

五、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毒品受刑人處遇課程實施計畫簡報 

(二) 113年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三) 會議照片。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毒品受刑人處遇課程實施計畫



簡報大綱:

• 壹、計畫緣起

• 貳、計畫依據

• 參、計畫目標

• 肆、計畫內容

• 一、處遇課程規劃

• 二、一般處遇課程表

• 三、團體處遇方案課程表

• 四、才藝技能處遇課程

• 伍、受刑人個別化處遇及假釋審查

• 陸、課程師資表

• 柒、結語



壹、計畫緣起
109年7月15日修正施行之監獄行刑法第11條第3項規定監獄應於受刑人入監後

三個月內依入監調查資料，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並適時修正，另依同法第116條
規定，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在監行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
效、更生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法務部矯正署據此研議個別
處遇計畫，於109年7月20日函頒「受刑人及被告資料調查暨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
畫」，期能協助受刑人沉澱、蛻變、復歸社會。

鑑於本所接收毒品受刑人依前揭受刑人個別處遇計畫，應以適當的個別化處遇
為基礎，促進整體毒品收容人合適的個別化處遇策略於矯治、教化及管理層面，以
締造其離毒、戒毒、回歸社區之成效並以科學實證基礎的個別化處遇矯正模式，爰
訂定「毒品受刑人處遇課程實施計畫」期協助毒品受刑人進一步提升在所處遇成效。



貳、計畫依據
一、監獄行刑法第11條第3項規定：「監獄應於受刑人入監後三個月內，

依第一項之調查（入監調查）資料，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並適時修
正。」
二、依法務部矯正署113年7月23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4012410號函辦理(如附

件1)。

參、計畫目標
一、減少受刑人的毒品依賴。
二、提供心理支持，幫助他們應對戒除毒癮應有的心理狀態。
三、提高自我認知和自我管理能力。
四、增強社會技能，促進重返社會的成功率。
五、降低再犯率。



肆、計畫內容

一、處遇課程規劃
(一)毒品基礎知識
1、毒品種類及其對人體的影響
2、毒品依賴的生理與心理機制
(二)自我認知與評估
1、自我評估問卷(課程前測)
2、個人毒品使用歷史記錄
3、成癮評估測試(課程後測)
(三)個人心理輔導
1、毒品施用者個別心理輔導
2、專業心理相關課程安排
(四)團體治療
1、團體治療課程安排
2、共享經驗與支持系統建立
(五)壓力管理與情緒控制
1、放鬆技巧培訓
2、冥想與正念訓練

(六)社會技能訓練

1、溝通技巧

2、衝突解決

3、人際關係管理

(七)技能培訓

1、技能培訓課程（例如：園藝、沙畫等）

2、求職技巧培訓（例如：寫簡歷、面試技巧）

(八)社會再適應

1、社區支持

(1)引進社區服務系統及轉銜會議。

(2)社區資源介紹（如：就業中心、更保分會、毒防

中心）。

2、家庭支持

(1)辦理懇親會及家庭日活動

(2)家庭成員教育（幫助他們理解毒品依賴問題）



二、一般處遇課程表(含技能課程大班授課)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一工場教室課程時間表
星期

節數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

|

09:00

第
一
節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09:00

|

09:50

第
二
節

宗教教育 技能課程 技能課程 法治教育
生活適應

生命教育

陳毅 授課老師 授課老師 王東平 張文祥

09:50

|

10:40

第
三
節

宗教教育 技能課程 技能課程 法治教育
生活適應

生命教育

陳毅 授課老師 授課老師 王東平 張文祥

10:40

|

11:30

第
四
節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11:30

|

12:00

午餐時間

12:00

|

13:30

午 休 時 間

13:30

|

14:20

第
五
節

人文教育

工作休閒
諮商輔導

修心太極拳

(太極拳)

技能課程 成癮概念

田桂香 蕭福松 吳俊進 授課老師 葉鳳娟

14:20

|

15:10

第
六
節

人文教育

工作休閒
諮商輔導

修心太極拳

(太極拳)

技能課程 成癮概念

田桂香 蕭福松 吳俊進 授課老師 葉鳳娟

15:10

|

16:30

第
七
節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16:30

|

16:50

盥洗、用餐、準備收封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二工場教室課程時間表
星期

節數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

|

09:00

第
一
節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體育活動

(公播影片宣導)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09:00

|

09:50

第
二
節

技能課程
生活適應

生命教育

人文教育

工作休閒

修心太極拳

(太極拳)
法治教育

授課老師 花素玉 田桂香 吳俊進 王東平

09:50

|

10:40

第
三
節

技能課程
生活適應

生命教育

人文教育

工作休閒

修心太極拳

(太極拳)
法治教育

授課老師 花素玉 田桂香 吳俊進 王東平

10:40

|

11:30

第
四

節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環境整理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11:30

|

12:00

午餐時間

12:00

|

13:30

午 休 時 間

13:30

|

14:20

第
五
節

成癮概念 技能課程 技能課程 諮商輔導 宗教教育

鄭琬霖 授課老師 授課老師 張淳貞、夏瑋瑄 廖素珠

14:20

|

15:10

第
六
節

成癮概念 技能課程 技能課程 諮商輔導 宗教教育

鄭琬霖 授課老師 授課老師 張淳貞、夏瑋瑄 廖素珠

15:10

|

16:30

第
七
節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體育活動

環境整理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場舍主管

16:30

|

16:50

盥洗、用餐、準備收封



三、團體處遇方案課程表



四、技能處遇課程

(一)以大班授課方式排入一般處遇課表，如項次二處遇一般課程表。

(二)預計開設課程:

1、園藝班:目前原戒治班園藝課老師賴麗蓉因出國尚未確定是否能接課，

另劉連豐老師確定可在本所開課，細節部分將邀請其至本所商

討課內容編排及成果預估等另行報告，課程安排如課程時間表

預訂之技能課程。

2、砂畫班:朱國復老師承接臺東監獄、綠島監獄、泰源監獄外聘砂畫老師

，將所學傳承給監所同學，砂畫創作希望讓大眾看到和過去印象

中不一樣的砂畫，也期許砂畫這門藝術能被藝文界認可，同時

讓監所同學的努力被更多人肯定，經與其聯繫朱老師確定可在

本所開課課程安排如課程時間表預訂之技能課程。

3、台語研習班: 台語講師宋宗旻學經歷私立逢甲大學會計財稅研究所畢業

，教育部臺灣台語語言能力認證高級教育部本土語言意識培力

宣講講師110、111、112學年度臺東縣東海國小台語支援教師，

宋主任熱心公益並長期免費在地方小學向下紮根，課程安排如

課程時間表預訂之技能課程。



伍、受刑人個別化處遇及假釋審查
一、受刑人個別化處遇

(一)毒品受刑人個別處遇模式辦理:(依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辦理如團體處遇方案課程表)
(二)依三軸處遇模式辦理「法務部矯正署深化個別處遇計畫處遇流程」。

執行個別處遇計畫（主責：教化科)
(協辦：調查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總務科）

入監調查階段(主責：調查科)
(協辦：教化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總務科)

入監調查
(入監2個月內)

擬訂個別處遇計畫
(入監3個月內)

提調查審議會議審議
(每月至少1次)

在監複查階段(主責：調查科)
(協辦：教化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總務科，提供處遇情形供調查科綜整)

檢視入監調查資料及個別處遇計畫或調查
相關資料

依實需修正個別處遇計畫，作成在監
複查資料

提調查審議
會議審議

期滿前3個月或提報假釋前辦理出監調查及輔導

教
誨
師
告
知
受
刑
人
修
正
之

處
遇
計
畫
並
執
行
之

出監前準備及資源連結階段（主責：調查科）
(協辦：教化科、作業科、衛生科、戒護科、總務科）

個案管理機制（主責：教化科)

每月教輔小組會議報告教區之保護性處遇受刑人進行中之處遇情形。治療性
處遇及一般性處遇受刑人發生危機事件經教輔小組認有介入必要、最近半年
違規3次以上，併同提會報告處遇情形。

勞政單位
就業輔導、職業技訓

社政單位
社會救助、重病安置、家暴中心

衛政單位
疾病通報、毒防中心

保護性處遇

高
齡

身
障

三
振

自
殺

治療性處遇

毒
品

酒
癮

性
侵

家
暴

一般性處遇（適用各類受刑人）

生活
輔導

作業及
技能訓練

教育及
復歸社會
生活知能

家庭
支持

輔導策略：協助在監適應→提升改變動機→促進實質改變

【監禁】→【沉澱】→【蛻變】→【復歸】

教
誨
師
定
期
生
活
輔
導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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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入監

1.危機事件經教輔小組認有介入必要
2.半年違規3次以上

矯正機關



二、符合受刑人假釋審查評估量表



三、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課程由個管師納入獄政系統，其所完成之處遇課程，列入獄政系
統上傳署端，在受刑人陳報假釋時將其完成課程由獄政系統撈出以為審查依據。

四、技能課程採大班授課，依受刑人假釋審核評估量表第7及第8項評估項目為基準，由受刑
人參與處遇課程情形及個別處遇計畫建議課程完成情形，作為採記時數及授課依據。

陸、課程師資表

課程師資規劃表(大班授課)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師資
師資介紹

學歷/證照 經歷
法定課程
(大班授課)

諮商輔導 蕭福松老師 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世新新聞系、教育
部審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講師證書

1.臺東大學兼任講師 (相關課程聘書：人際
關係與溝通、學校人際溝通與領導)

2.國立空中大學講師
3.前臺東縣政府教育局督學、課長、副局長
4.前臺東縣政府縣長機要秘書
5.前臺東縣立文華中心推廣組長

夏瑋瑄社工師 高雄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碩士、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 學士、社工師證
照、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職業重建管理人員
督導

1.高雄戒治所/泰源技訓所/岩灣技訓所/台中
監獄/東成技訓所/台南監獄/台中看守所/
彰化監獄/彰化看守所/雲林監獄/高雄少年
觀護所/彰化少年輔育院藥酒癮處遇外聘團
體/個別輔導治療師。

張淳貞社工師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畢業、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社工師證
照

1.臺中監獄/泰源技能訓練所/岩灣技能訓練
所/南投看守所外聘藥酒癮團體/個別輔導
治療師



生命教育
生活適應

花素玉社工員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 1.臺東戒治所教誨志工
2.台東縣後山福利協會事長
3.台東縣一心養護中心社工
4.前台東縣失智者協會社工
5.前白玫瑰協會台東辦事處社工
6.前台東仁愛之家社工
7.前台東縣仁和養護中心社工、督導

張文祥老師 台東大學健康促進與休閒管理碩士、華語導遊人
員證照、華語領隊人員證照、志工證

1.社團法人台東縣生命線協會志工
2.前水利署台東管理處解說志工

成癮概念 鄭琬霖社工師 暨南大學人文學院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國立
空中大學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學系、社工師證照、
成癮概念訓練證明

1.臺東戒治所外聘講師(毒酒癮處遇、修復式司
法)

2.臺東縣衛生局家庭暴力酒癮治療、毒癮緩起訴
社評治療師
3.東成監獄外聘講師
4.社團法人臺東縣弱勢者關懷協會外聘團體講師
及督導

5.禛霖社工師事務所社工師
葉鳳娟心理師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教育心理研究所碩士 1.前署立台東醫院心理師

2.國立台東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兼任講師

謝宜君社工師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社工師證照 1.臺東家扶中心社工師
2.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性社工

人文教育
工作休閒

田桂香校長 臺東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1.前台東縣鸞山、介達、崁頂及寧埔國小校長
2.前台東縣溫泉國小、月眉國小導師兼教務組長

法治教育 王東平警官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交通科畢業、
美國西北大學短期交通事故肇事鑑識、重建班結
業

1.保安警察第一總隊隊員(擔任警察儀隊、鎮暴
隊員)
2.桃園縣警察局保安警察隊警員(迅雷小組)
3.中壢分局一般行政警察(普仁派出所)
4.臺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專責交通事故處理警
員；第三分局一般行政警察
5.臺東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警員、關山分局巡佐、
交通隊小隊長

修心太極拳 吳俊進教練 陸軍軍官學校專科班、太極拳教練證書 1.矯正署管理員退休
2.於社區從事太極拳教學多年



修心太極拳 吳俊進教練 陸軍軍官學校專科班、太極拳教練證書 1.矯正署管理員退休
2.於社區從事太極拳教學多年

宗教教育 陳毅牧師 聖光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嘉南藥理大學、
專技高考營養師

1.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台東
區會駐監牧師

2.臺東戒治所教誨志工

廖素珠老師 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系碩士、
高雄學院淨智儲備幹部培訓班(佛法-儲備幹部
訓練)證書、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

1. 台東生命線志工
2.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志工
3. 臺東監獄教誨志工
4. 福智文教基金會兒童讀經班 義務講師
5. 福智佛教基金會研討班班
長、關懷副班長

6.高雄學院淨智儲備幹部培訓班(佛法-儲備幹
部訓練)
7.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初階課程)
8.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2001年「台灣研
究」學位論文獎
9.2009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西寶地區生態遊程
產業輔導計畫協同主持人

柒、結語
此計畫旨在全方位支持毒品受刑人，從教育、心理支持到職業準備，幫助他們在所能順利完

成處遇課程，陳報假釋或期滿出所重新融入社會，降低再犯率並提高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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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113年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1日(三)16:00 

貳、會議地點：臺東戒治所會議室 

參、主席：蔡美燕委員                              紀錄：李宗洋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無 

陸、討論議題： 

議 題：貴所將於 9月份開始接收 140名施用毒品案受刑人，貴所準備

如何進行 140人的處遇課程？？ （蔡美燕委員提問） 

  說  明：所方說明：（如簡報內容） 

  討 論： 

(一) 在處遇課程規劃中有看到社會再適應部分的家庭支持中有

一項家庭成員教育（幫助他們理解毒品依賴問題），想了解

這個部分所方會怎麼做？（蔡美燕委員提問） 

輔導員：向主席報告，家屬的部分我們會利用辦理懇親的

機會向家屬宣導，同時也會邀請毒防中心來進行說明。讓

家屬知道毒品的危害以及他的家人在裡面的期間處遇的過

程中，我們提供了一些什麼資源給他。另外，我們也會透

過機關的外網還有臉書不定時的提供相關的訊息。 

(二) 小團體課程如何進行？（蔡美燕委員提問） 

輔導員：小團體的部分，心理師會依照個案本身的各項條

件及刑期的長短，另外規劃做小團體的課程。上課的地點

會團輔室或是個輔室進行，與教室的課程分開。 

(三) 現在精神疾患很多，就是憂鬱症、躁鬱症這種類型的人口

比例蠻高的，如果受刑人本身有這種精神疾患的話，所方

這邊有沒有特別的一個處理？（蔡美燕委員提問） 

衛生科長：本所每週三下午都有精神科(身心醫學科)的門

診，目前是由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精神科醫師駐診。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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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收入所時也會確認有無身心障礙的證明、醫療診斷書

或帶入精神科相關藥物，如果有的話衛生科這邊就會做列

管，並安排門診醫師診療與後續的藥物治療。一般收容人

都會配合接受治療，若是遇到完全無病識感且拒絕醫療收

容人，若出現幻覺妄想等脫離現實的言語行為，有攻擊他

人或是自殺傾向的病患，門診精神科醫師是可以視狀況給

予強制治療，衛生科這邊就會請戒護科一同配合醫師。最

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讓他因為精神疾病影響他在所執行，

不要因此傷害到自己或是他人。所以整個系統運作會這樣

維持到他出所前 2個月，由醫師評估是否達到需要疾病通

報的條件，如果條件符合，我們就會做發文轉銜聯繫，由

縣市政府的衛生單位接手後續的社區醫療，避免有社會安

全網漏接的問題。 

蔡美燕委員：醫療方面這樣聽起來所方從入所到出所都銜

接得很好，有精神疾患的人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方面的

開導也很重要，我想了解有精神疾患的收容人在心理輔導

方面的安排是如何？。 

輔導員：本所除了處遇課程外，也有提供輔導、轉介的協

助，可以由收容人自行報告申請，或是由場舍的執勤人員

由日常活動中觀察收容人是否有生活適應的困難、家庭變

故等狀況，然後由場舍的主管做初步的了解、輔導。必要

時再轉介給我們的社工師、心理師做進一步的了解、輔導

及協助。也有的個案會由外聘的心社專家，提供更專業的

意見來幫助我們做後續的處遇。 

蔡美燕委員：好的，謝謝很詳細的說明。這個對他們也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 

各位委員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本次的會議就到此結

束，謝謝大家，辛苦了。 

(四) 同意結案並請貴所待本小組完成視察報告後將本季外部視

察報告陳報矯正署。 

決  議：通過。 

柒、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無建議追蹤處理項目。 

捌、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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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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